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111 年 B 級滑輪板教練研習辦法

依據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總業字第1100002198號  函辦理 

一、宗  旨：為補足各縣市滑輪板教練人才，儲備滑輪板教練人員，提升滑輪板教練人才之 

素質與技術水準及素養，特專案辦理。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四、承辦單位：本會滑輪板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滑板協會 

六、講習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7 日（一）至 2 月 10 日（四）止，共計 4 日 

七、講習地點：線上通訊講習會(線上軟體待上課前公告) 

八、學員資格： 

（一） 取得Ｃ級滑輪溜冰教練證 2 年以上，且曾帶隊參加縣市級以上(包含)賽事 2 場以上，

具從事滑輪溜冰教練實務工作經驗。 
（二） 年滿 20 歲之中華民國國民(110 年 3 月 10 日止)，並參與滑輪溜冰滑輪板項目教練工

作 3年以上者。

（三） 年滿 20 歲(110 年 3 月 10 日止)之在台灣就讀或就業之外國人士，並參與滑輪溜冰滑

輪板項目 3 年以上者。

（四） 年滿 20 歲(110 年 3 月 10 日止)曾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

動會、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世界運動會、世界單項運動正式錦標賽之滑輪溜冰國

家代表隊選手。(簡附當選證書或獎狀)。
（五） 品行端正，未受刑事案件判刑確定或發監執行者。

（六）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者。

（七） 報到時須檢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最近 1個月內核發無違反規定)。

（八） 報名增能進修與展延(回訓)、補證、換證者須持有 B級教練資格才可以報名。

九、報名費用： 

（一） 檢定費新台幣 3000 元整，證書費新台幣 500 元整，總共新台幣 3500 元整。 
（二） 補發、換證：新台幣 500 元整。

（三） 增能進修與展延(回訓)：新台幣 500 元整。

十、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24 點止 

十一、報名方式： 

（一）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 

（二） 請至「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官方網站報名。

（三） 報名網址：https://www.rollersports.org.tw/。

(1) 繳費流程：



本案採用網路報名，網路報名完成後憑虛擬帳號可去各通路繳費(例如:銀行

臨櫃匯款、ATM 轉帳、網路銀行轉帳)，請依指示在報名截止日前進行繳

費，其他方式一律不受理，若未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繳費則視同未完成報

名，將自動刪除該筆報名資訊，當事人不得異議。 

(2) 退費流程： 
1. 若因個人因素完成報名無法參賽者，請於講習會開始前提出，並檢附證

明，退費機制將扣除行政費30%後，於賽後統一由本會辦理退還手續。 

2. 聯絡方式： 

職稱 連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行政助理 李小姐 02-2778-6406 分機 201 rollersports2018@gmail.com 

 

十一、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一）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 犯殺人罪。 

（五）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十二、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一） 教練證有效期間為 4 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 48 小時，並每年至少 6小時

者，於效期屆滿 3 個月前至 6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

次展延期間為 4 年。 

（二） 前款專業課程時數包括以下各類： 

(1) 本會辦理學科、術科課程之相關講習時數。 

(2) 亞洲輪滑聯合會(World Skate Asia)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 

(3) 國際滑輪運動總會(World Skate)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 

(4) 經本會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辦理相關講習時數(請列出認可團體辦理講習清單) 

例：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營。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裁判研習會。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裁判研習會。 

（三）以下情形得以換算專業進修課程時數： 

受世界總會或亞洲聯合會聘用，當年度得至多累積 2 小時。 

十三、 教練證補(換)發 

持有教練證者因故遺失、更名或毀損時，應填具申請表格，向本會申請補(換)發。 

十四、 教練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會註銷其教練證，並通知體總備查，且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檢定： 



（一） 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二） 取得教練證後，有違反本辦法第十二點規定情形之一。 

（三） 轉讓、出借或出租教練證予他人使用。 

十五、 其他事項： 

（一） 參加教練講習會者缺課四小時(含)以上者不得參加學術科測驗。 

（二） 各級教練講習證明書，由本會名義核發。 

（三） 各級教練講習會之學科及術科相關資料及名冊，由本會妥善保存。 

（四） 本會將配合體總訪視相關作業。 

（五） 經本會判處禁賽者，三年內不得參加升級之講習會，期滿後得再參加各級別之講習

會，經測驗及格後始得辦理證照換發。 

十六、 本辦法經教練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轉送教育部體育署

備查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 學科、口試、術科考試，學科佔 40%、口試佔 20%、術科 40%，三者加總成績超過 80

分(含)為合格。 

（二） 滑板屬極限運動，線上教練若曾有重大傷病無法呈現滑板技術，須（1）二級醫院證

明（2）近 3 年培育出全國性比賽前 6名選手並請選手寫書面證明為其指導教練，可

免術科考試。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B 級滑輪板教練研習課表 

地點：線上通訊講習會(線上軟體待上課前公告) 

編

號 
時間/日期 2/7(一) 2/8(二) 2/9(三) 2/10（四) 

1 
08：10-09：

00 
滑輪溜冰運動 

沿革及發展現況

(滑輪板) 

運動術語及動作

評分準則 

﹝專業外語﹞ 

(滑輪板) 

運動競賽技術及

戰術 

(滑輪板) 

筆試測驗 

(學科) 
2 

09：10-10：

00 

3 
10：10-11：

00 

滑輪溜冰運動規

則(滑輪板) 
性別平等教育 

運動傷害 

防護及急救 技術測驗 

(術科) 

4 
11：10-12：

00 

運動團隊 

經營管理 
運動營養學 教練管理學 

5 中      午      休      息 

6 
13：00-13：

50 
運動禁藥 

體能測驗、 

評估及訓練 
運動營養學 

教學測驗 

(口試) 
7 

14：00-14：

50 
奧會模式 

8 
15：00-15：

50 運動心理學 

(滑輪板) 

教練、訓練學

（滑輪板） 

運動疲勞 

及恢復 
 綜合座談 

9 
16：00-16：

50 

運動選才學（滑

輪板） 
運動員健康管理 

 


